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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1162378]第一章询价公告
河南铭正工程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委托，就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值班室床上用品、升学部维修耗材、消防应急灯采购项目进行询价采购，欢迎国内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加投标，现将相关事宜通告如下：
[bookmark: _Toc451004928]1.项目概况：
1.1采购项目名称：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值班室床上用品、升学部维修耗材、消防应急灯采购项目
1.2采购编号：MZCG-2022-40
1.3采购方式：询价
1.4采购项目基本概况：
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需采购一批值班室床上用品、升学部维修耗材、消防应急灯，具体技术参数要求见询价通知书第二章“基本技术要求”。
1.5采购预算：52878.50元，其中值班室床上用品：11860元；升学部维修耗材：6698.5元；消防应急灯：34320元。
2.供应商资格要求：
2.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并提供承诺函。
2.2根据《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的规定，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拒绝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
2.3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bookmark: _Toc451004930]3．询价通知书的获取	
3.1 询价通知书发售时间： 2022年9月26日—2022年9月28日；上午8：00--11：30、下午14：3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3.2 询价通知书发售地点：河南铭正工程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安阳市文峰区华强新天地11栋4层404室）；
3.3 询价通知书售价：人民币300元/份（售后不退）
3.4 购买询价通知书时应携带的资料：	
3.4.1单位负责人（证照列示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经办时需提供：有效营业执照（或相应证照）原件及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供应商为自然人的，由本人办理并提供自然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4.2非单位负责人（证照列示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经办时需提供：有效营业执照（或相应证照）原件及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单位负责人授权委托书原件（附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3.5所有复印件均应加盖单位公章（委托人签字），原件核对后现场退还，复印件留存。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购买询价通知书时提交的材料不作为资格认定。
[bookmark: _Toc451004931]4．响应文件的递交及开标（开启）事宜
4.1响应文件的递交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2022年9月30日上午9：00。
4.2响应文件的递交地点及开标地点：河南铭正工程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开标室（安阳市文峰区华强新天地11栋4层401室）。
[bookmark: _Toc451004933]5.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项目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安阳市政府采购网》网站上同期发布。
[bookmark: _Toc451004934]6.项目联系事项：
采购人名称：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采购人地址：安阳市文峰区平原路南段461号
采购人联系人：郭老师
采购人联系电话：15896836528
采购代理机构：河南铭正工程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宋永国
电话：15103720877
[bookmark: _Toc427701576]地址：安阳市文峰区华强新天地11栋4层

[bookmark: _Toc91162379]第二章 采购项目及技术服务要求
[bookmark: _Toc427701577][bookmark: _Toc91162380][bookmark: _Toc451004936]1. 采购项目、标段划分、响应报价
[bookmark: _Toc451004937]1.1采购项目名称：
见询价公告1.1
[bookmark: _Toc451004938]1.2 标段划分及其交验期交验地点：
本次采购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
	标段一览表

	项目名称
	标段名称
	标段内容（范围）
	交验期
	交验地点

	见询价公告1.1
	同项目名称
	见“第二章2条：标段内容（范围）及要求”
	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
	采购人指定地点



[bookmark: _Toc451004939]1.3 响应报价（价格构成）
1.3.1 供应商应按标段进行响应报价，供应商的响应报价均应为达到正常使用条件下的目的地交验价，包括产品价款、相关税款、备品备件价、易损件价、专用工具价、售后及技术服务费及运送到安阳地区指定地点的运杂费、装卸费等与采购项目相关的、必须的款项及费用（包括未列明而完成交验所必须的所有产品、材料、工具、费用）。
1.3.2本次询价共一次报价（含响应文件中的开标一览表报价共一次价格询价。供应商拒绝接受上述意见的，询价小组将视为变相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后撤回响应文件，并评定其为无效投标。
1.3.3 如供应商的响应报价未超过采购预算（见询价公告1.5）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该标段做废标处理。
1.3.4遵循第三章供应商须知3.7.4项规定。
[bookmark: _Toc91162381][bookmark: _Toc451004940]2. 标段内容（范围）及基本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451004941]2.1 总体技术（方案）要求及标段内容（范围）：
详见下述2.2款
[bookmark: _Toc451004942]2.2 具体技术要求及标段内容（范围）
一、值班室床上用品参数规格
	品名
	单位
	数量
	参数规格

	床垫
	个
	2
	规格尺寸：200cmX100cmX8cm。面料精编布，填充物：采用天然环保3E无白毡椰棕和海绵的结合体，使用椰棕纤维高温热压成型，内置5cm椰棕和上面绗缝2cm高回弹记忆海绵夹层，下面绗缝1cm高回弹记忆海绵夹层，厚度不低于8cm,椰棕材质脱胶后，舒适耐用，通风耐磨，冬暖夏凉，无甲醛无胶水无气味，柔韧不变形塌陷.

	被子
	个
	2
	一级棉花
规格：1.5米*2.2米

	褥子
	个
	2
	一级棉花
规格：1米*2米

	三件套
	套
	55
	纯棉,32支纱线,天然染料环保
被罩规格：1.7米宽*2.3米长
床单规格：1.3米宽*2.3米长
枕套：外边50*75厘米

	枕芯
（一对）
	个
	2
	面料：全棉
填充物：热熔棉
规格：48*72厘米


要求：开标时供应商需提供三件套样品，未提供或提供的样品有明显瑕疵的视为不符合要求。
二、升学部维修水电耗材参数（解放大道校区）
	序号
	采购项目
	规格及推荐品牌
	单位
	数量

	1
	电线
	4平方国标
	盘
	1

	2
	电线
	2.5平方国标
	盘
	1

	3
	电线
	1.5平方国标
	盘
	1

	4
	开关
	单开
	个
	10

	5
	开关
	双开
	个
	10

	6
	开关
	空开
	个
	5

	7
	大LED灯泡
	欧普、世林、TCL
	个
	20

	8
	小LED灯泡
	欧普、世林、TCL
	个
	20

	9
	灯头
	
	个
	50

	10
	多功能6插插板
	正泰、公牛、子弹头
	个
	10

	11
	三孔插头
	10A
	个
	20

	12
	两孔插头
	10A
	个
	20

	13
	胶布
	防水
	卷
	5

	14
	胶布
	绝缘
	卷
	5

	15
	胶布
	双面
	卷
	10

	16
	胶布
	大透明
	卷
	10

	17
	胶布
	小透明
	卷
	30

	18
	 4分水龙头 
	工作压力2.5Mpa 流量L/S 0.65   提供质量检测报告
	个
	10

	19
	6分水龙头 
	[bookmark: _GoBack]工作压力3.0Mpa 流量L/S  1.2  提供质量检测报告
	个
	5

	20
	水龙头  
	4分高杆
	个
	10

	21
	热熔阀门 
	4分
	个
	10

	22
	热熔阀门 
	6分
	个
	5

	23
	热熔管 
	4分
	根
	3

	24
	热熔管 
	6分
	根
	2

	25
	角阀 
	4分
	个
	20

	26
	上水管 软管
	4分
	根
	30

	27
	下水管 软管
	
	根
	30

	28
	T5灯管
	TCL、飞利浦、欧普
	根
	50

	29
	生料带
	
	卷
	30

	30
	吸顶灯
	大
	个
	10

	31
	吸顶灯
	小
	个
	10

	32
	时控器
	
	个
	5

	33
	堵头
	4分
	个
	20

	34
	堵头
	6分
	个
	5

	35
	锁芯
	
	个
	10


要求：所有物品均符合国标，且与甲方使用设施能正常对接 ，正常使用。
三、消防应急照明灯参数
	产品名称
	单位
	数量
	技术要求

	消防应急照明灯
	个
	390
	产品名称：消防应急照明灯具
执行标准：GB17945-2010
额定电源电压：AC220V
额定工作频率：50HZ
主电功耗：5W
光源LED白光 DC2.8V-3.4V
应急工作时间：90min
应急转换时间（S）：0.2
应急输出光通量：51.8lm
外壳防护等级，IP30
防阻燃性能：自熄时间：S≤28，氧指数OI≤32
外壳材料：金属材质、金属灯头玻璃罩
提供符合技术要求国家消防电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报告
按甲方指定位置拆除原有消防应急照明灯，杜绝野蛮施工，旧消防应急照明灯由中标方自行处理。在原有位置安装新消防应急照明灯。


2.2.3应遵循第三章供应商须知3.7.4项规定。
2.2.4成交供应商负责产品的配送。
[bookmark: _Toc451004943]2.3技术偏离
2.3.1 “基本技术要求”列示的参数为基本要求，“基本技术要求”列示的产品、配件的参数为推荐产品；供应商可提供与其价格相近且质量性能相等或优于的其他产品，供应商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以供询价小组评议。
2.3.2 除询价通知书“基本技术要求”有明确说明外，供应商所投标的各项产品均应为该产品的标准配置、不应改变或调换厂家的出厂标准配置；如确因市场因素无法按上述规格产品进行投标，应提供优于“基本技术要求”的同品牌的同类产品进行投标，供应商应提供相关资料予以佐证。
2.3.3响应文件对技术偏差的描述要求：见第三章供应商须知3.7.3项。
[bookmark: _Toc451004945]2.4投标产品质量要求
供应商所供产品应为全新产品且符合国家质量标准、部颁标准及行业规范的要求，符合国家各项强制性规范及安全标准，投标产品不应与第三方存在知识产权权属问题；供应商应本着服务客户、为客户着想的宗旨，来完善产品及技术要求未尽事宜，不得以询价通知书未列明事项为由，来降低投标产品的质量。
[bookmark: _Toc427701579][bookmark: _Toc451004946][bookmark: _Toc451246871][bookmark: _Toc451004947]3. 售后服务的基本条款
3.1货物的保修除按国家有关规定、各产品生产厂家规定及项目特殊要求处理外，还应满足下述条款：
（1）询价通知书中未明确列明保修条款的产品，均需提供至少一年的免费保修；国家规定或产品生产厂家规定大于一年的，按国家规定与厂家规定最有利于采购单位原则执行；谈判文件已明确列明大于一年保修的，按该条款及其响应执行，并终身维护；
（2）保修期内货物发生故障系货物出现质量问题，必须无偿更换；
（3）货物超过保修期发生故障，采购单位可自由选择维修单位，如委托给成交供应商，成交供应商不得借故推诿，且维修费优于市场价格；
（4）如货物发生故障，接到通知后需尽快做出响应，并在24小时内及时赶到现场，负责故障原因的诊断，尽快排除故障。
3.2 在成交供应商未按照合同规定的地点交货、验收之前，如发生不可抗力因素导致货物毁坏或灭失，由成交供应商承担责任。


[bookmark: _Toc91162382]第三章 供应商须知

[bookmark: _Toc427701581][bookmark: _Toc451004948][bookmark: _Toc91162383]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章节
	条款号
	条款名称
	编列内容

	第第一章
	1.1
	采购项目名称
	见“第一章询价公告”相应条款

	
	1.2
	采购编号
	见“第一章询价公告”相应条款

	
	1.3
	采购方式
	见“第一章询价公告”相应条款

	
	1.5
	采购预算
	见“第一章询价公告”相应条款。注：供应商的响应报价未超过采购预算的不足三家时，该项目（标段）终止。

	
	2
	供应商资格要求及相关证明材料要求
	见“第一章询价公告”相应条款

	
	7
	采购单位
	见“第一章询价公告”相应条款

	
	7
	采购代理机构
	见“第一章询价公告”相应条款

	第第二章
	1.2
	标段划分
	见“第二章采购项目及技术服务要求”相应条款

	
	1.2
	交验期
	见“第二部分采购项目及技术服务要求”相应条款

	
	1.2
	交验地
	见“第二章采购项目及技术服务要求”相应条款

	
	1.3
	响应报价
	见“第二章采购项目及技术服务要求”相应条款

	
	2
	标段内容（范围）及要求
	见“第二章采购项目及技术服务要求”相应条款

	
	2.3
	技术偏离
	见“第二章采购项目及技术服务要求”相应条款

	
	3
	售后服务
	见“第二章 采购项目及技术服务要求”相应条款

	第第三章
	1.4
	联合体投标
	不接受

	
	1.9
	踏勘现场
	不组织

	
	1.10
	投标预备会
	不召开

	
	1.11
	分包
	不允许

	
	2.1
	构成询价通知书的其他材料
	见“第三章 供应商须知” 相应条款

	
	2.2.1
	供应商提出问题的截止时间
	投标截止时间2日前

	
	2.3.2
	询价通知书的澄清修改补充告知方式
	见“第三章 供应商须知”相应条款

	
	2.3.3
	询价通知书澄清修改补充时间
	投标截止时间3个工作日前。

	
	3.2
	构成响应文件的其他材料
	见“第三章 供应商须知” 相应条款

	第第三章
	3.4.1
	投标有效期
	从开标之日起，投标有效期为90日历天

	
	3.5.1
	询价保证金的缴纳
	不收取询价保证金，供应商需提供投标承诺函，未按照询价通知书要求提供投标承诺函的供应商将视为无效投标。

	
	3.7.3
	偏差描述
	见“第三章 供应商须知” 相应条款

	
	3.7.5
	响应文件份数
	正本壹份，副本贰份

	
	3.7.6
	签字或盖章要求
	见“第三章 供应商须知” 相应条款

	
	3.7.7
	装订要求
	左侧胶装，牢固装订成册，不宜拆散和换页，不得采用活页装订；响应文件应编制目录，并逐页标注连续页码。

	
	4.2.5
	是否退还响应文件
	否

	
	6.1
	询价小组的组建
	见“第三章 供应商须知” 相应条款

	第第三章
	7.1
	是否授权询价小组确定成交供应商
	是。询价小组按照报价由低到高的顺序提出3名成交候选人，并确定排名第一的成交候选人为成交供应商。

	
	7.2
	成交结果公告
	本次询价的成交结果将在成交供应商确定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在询价公告所述媒介公告1个工作日。

	
	7.3
	质疑
	参与本次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如有异议，可在各环节法定质疑期内向采购代理机构一次性提出针对该采购程序环节的书面质疑函，书面原件送达至采购文件列示的采购代理机构及采购单位联系人处；依据法规规定，质疑函应当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应当包括下列内容：1.供应商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邮编、联系人及联系电话；2.质疑项目的名称、编号；3.具体、明确的质疑事项和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请求；4.事实依据；5.必要的法律依据；6.提出质疑的日期。供应商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如对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仍有异议的，可向同级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提出书面投诉。（具体程序按照《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执行）。

	
	7.4
	成交通知书
	采购代理机构在成交供应商确定后2个工作日内，向成交供应商发出成交通知书。

	第第三章
	7.5
	履约保证金
	无

	
	7.6.1
	签订合同时需提交的其他材料
	无

	
	8
	验收
	见“第三章供应商须知”相应条款

	
	9
	付款
	项目验收通过后，按照合同约定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10.1
	代理服务费
	参照国家计委《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计价格【2002】1980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关于招标代理服务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价格【2003】857号）及发改价格【2011】534号文件的规定，若代理服务费不足2000元的，以最低价2000元计取代理服务费。



[bookmark: _Toc451004949][bookmark: _Toc91162384]1. 总则
[bookmark: _Toc451004950]1.1 依据
[bookmark: _Toc451004951]根据相关采购法律法规等制定本文件。
1.2询价通知书的法律适用及法律效力
1.2.1本询价通知书所述内容，仅适用于本次项目采购。
1.2.2 询价通知书的修改性文件、补充文件、澄清文件或说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2.3 本询价通知书适用于并执行其它相关的法律、法规。
1.2.4 本询价通知书的解释权属采购单位及代理机构。
[bookmark: _Toc451004952]1.3合格的供应商	
1.3.1 凡符合询价通知书规定，承认本询价通知书所有内容的供应商为合格的供应商。
1.3.2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1.3.3 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1.3.4 供应商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询价通知书的规定。
[bookmark: _Toc451004953]1.4 联合体
[bookmark: _Toc45100495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1.5 投标费用
无论投标过程中的做法和结果如何，无论何种原因的询价失败废标或终止，供应商应自行承担所有与准备和参加投标有关的全部费用（类比商业采购中的客户洽谈费用），采购代理机构在任何情况下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供应商的任何费用。
[bookmark: _Toc451004955]1.6 保密
1.6.1 参与询价活动的各方应对询价通知书和响应文件中的商业和技术等秘密保密，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对需保密事项予以书面声明，否则视为非保密事项。
1.6.2 依据采购成交结果及合同公告规定，成交（合同）标的名称、规格型号、单价及成交（合同）金额等内容不得作为商业秘密。
[bookmark: _Toc451004956]1.7 语言文字
除专用术语外，与询价有关的语言均使用中文。必要时专用术语应附有中文注释。如果响应文件或与投标有关的其它文件、信件及来往函电以其它语言书写，供应商应将其译成中文，并对中文译稿的真实、准确、完整承担责任。
[bookmark: _Toc451004957]1.8 计量单位
所有计量均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bookmark: _Toc451004958]1.9 踏勘现场
1.9.1供应商踏勘现场发生的费用自理，供应商自行负责在踏勘现场中所发生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9.2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组织踏勘现场的，采购单位及代理机构按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地点组织供应商踏勘项目现场。采购单位及代理机构在踏勘现场中介绍的交验安装条件和相关的周边环境情况，供供应商在编制响应文件时参考，采购单位及代理机构不对供应商据此作出的判断和决策负责。
1.9.3  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不组织踏勘现场的，询价通知书不单独提供交验地自然环境、气候条件、交验安装条件等情况说明，供应商被视为熟悉前述与履行合同有关的一切情况，供应商可自行踏勘现场并自行了解相关情况。
[bookmark: _Toc451004959]1.10 投标预备会
1.10.1 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召开投标预备会的，采购单位及代理机构按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召开投标预备会，澄清供应商提出的问题。
1.10.2 供应商应在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前，以书面形式将提出的问题送达采购单位及代理机构，以便采购单位及代理机构在会议期间澄清。
1.10.3 投标预备会后，采购单位及代理机构在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内，将对供应商所提问题的澄清，以本章2.3.2项方式通告潜在供应商。该澄清内容为询价通知书的组成部分。
[bookmark: _Toc451004960]1.11 分包
供应商拟在成交后将成交项目(标段)的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进行分包的，应符合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分包内容、分包金额和接受分包的第三人资质要求等限制性条件。
[bookmark: _Toc451004961]1.12 偏离
询价通知书允许响应文件偏离询价通知书某些要求的，偏离应当符合询价通知书规定的偏离范围和幅度。

[bookmark: _Toc427701583][bookmark: _Toc91162385][bookmark: _Toc451004962]2. 询价通知书
[bookmark: _Toc451005055]2.1 询价通知书的组成：
2.1.1 询价通知书用以阐明采购项目的内容、程序和合同主要条款。询价通知书由下述部分组成：
（1）询价公告
（2）采购项目及技术、服务要求
（3）供应商须知
（4）评审办法
（5）合同主要条款
（6）响应文件格式
2.1.2 根据本章第1.10款、第2.2款和第2.3款、对询价通知书的澄清、修改、补充书构成询价通知书的组成部分，并取代询价通知书中被澄清、修改处，对所有供应商均有约束力。
2.1.3 当询价通知书、询价通知书的澄清、修改、补充等在同一内容的表述上不一致时，以最后发出（发布）的文件为准。
2.1.4 供应商与任何人的口头协议不影响《询价通知书》的任何条款和内容。
2.1.5供应商应仔细阅读和检查询价通知书的全部内容是否齐全，如发现缺页或附件不全等遗漏，应及时向采购代理机构提出并索取补齐，否则责任及风险自负。
[bookmark: _Toc451005056]2.2 询价通知书的澄清
2.2.1 合规获取询价通知书的所有潜在供应商对询价通知书如有需澄清的疑问，应在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内按询价公告中载明的地址以书面形式（包括信函、电报或传真，下同）通知到采购代理机构。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疑问的，将视为对询价通知书的完全认可。
2.2.2 采购代理机构对潜在供应商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的疑问，将视情况以书面形式予以答复，并在其认为必要时，将不标明查询来源的书面答复，在“询价公告”所述媒体通告所有潜在供应商。
2.2.3 询价通知书中如有不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不符合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的，供应商应在投标阶段或成交实施阶段予以纠正或尽提醒义务。如作为有经验的供应商（成交供应商）应当知道而未尽提醒义务的，执行指令而造成的损失及风险由供应商（成交供应商）承担。
2.2.4采购代理机构可视情况在投标截止前答疑。
[bookmark: _Toc451005057]2.3 询价通知书的修改、补充
2.3.1采购单位、代理机构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有权修改、补充已发售的询价通知书，并将修改补充书以公告等适当方式通知所有潜在供应商。
2.3.2投标截止时间前对询价通知书的澄清、修改、补充，将在“询价公告”所述媒体予以公告，代理机构可在必要、可行时，以其他方式通知已合规获取询价通知书的所有潜在供应商。
询价通知书在投标截止时间前的所有澄清、修改（包括时间变更等）、补充事项均在“询价公告”所述媒体予以公告，基于代理机构权限因素—-无权限获知或通知潜在供应商，潜在供应商应随时关注媒体（为免各部门网站出现维护等情况，潜在供应商应对“询价公告”所述媒体逐一查阅）相关项目信息，如有遗漏，后果自负。
2.3.3如果投标截止时间前的澄清修改补充发出的时间不满足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时间，并且澄清修改补充内容影响响应文件编制的，代理机构可视采购具体情况延长投标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并将在“询价公告”所述媒体予以公告。
2.3.4 询价过程中对询价通知书的变动见第四章评审办法3.5款询价规则。
[bookmark: _Toc427701584][bookmark: _Toc451005058][bookmark: _Toc91162386]3. 响应文件
[bookmark: _Toc451005059]3.1 要求
供应商应仔细阅读询价通知书的所有内容，按询价通知书的要求提供响应文件，并保证所提供全部资料的真实性。响应文件应对询价通知书实质性要求作出实质性响应。询价小组对响应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响应程度进行审查，不满足实质性要求的为无效投标。
[bookmark: _Toc451005060]3.2 响应文件的组成
3.2.1 响应文件组成如有缺项，询价小组按照实质性判断原则（实质性要求和实质性响应两因素）、有权视情况将其作无效投标处理，供应商自负此项风险；响应文件组成内容未对询价通知书实质性要求作出实质性响应，询价小组按照实质性判断原则、视情况将其作无效投标处理，供应商自负此项风险
3.2.2响应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1）报价函
（2）开标一览表
（3）询价标的报价明细表
（4）询价产品清单
（5）技术偏差表
（6）商务偏差表
（7）售后服务计划
（8）关于资格的声明函
（9）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10）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11）履约承诺书
（12）投标承诺函
（13）中小企业声明函
（14）资格要求相关证明材料（文件）
（15）采购项目及技术服务要求所需的其他材料（按条款需要）
（16）供应商须知所需的其他材料（按条款需要）
（17）评审办法所需的其他材料（按条款需要）
（18）供应商认为有必要提交的其它材料
3.2.3按照本章第4.3款、第四章第3.4款规定，对响应文件（响应文件）的补充、修改、澄清、说明或者更正构成响应文件（响应文件）的组成部分，
[bookmark: _Toc451005061]3.3 响应报价（价格构成）：
见第二章1.3款。
[bookmark: _Toc451005062]3.4 投标有效期
3.4.1投标有效期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响应文件在投标有效期内保持不变（包括价格等响应文件各项条款）。
3.4.2在投标有效期内，供应商撤销或修改其响应文件的，应承担询价通知书和法律规定的责任。
[bookmark: _Toc451005063]3.5 投标承诺函：
3.5.1 供应商应在递交响应文件同时、按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递交投标承诺函并作为其响应文件的组成部分。
3.5.2供应商未按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递交投标承诺函的，询价小组将视为实质性不响应询价通知书的实质性要求而评定为无效投标。
[bookmark: _Toc451005064]3.6 响应资格文件：
要求见询价公告
[bookmark: _Toc451005065]3.7响应文件的编制
3.7.1响应文件应按第六章“响应文件格式”进行编写，如有必要，可以增加附页，作为响应文件的组成部分。询价通知书中未列明格式的，由供应商按一般通用格式自行设计编写。
3.7.2 “响应文件格式”仅为对响应文件部分内容的格式化规范，并非响应文件所应具备的全部内容。供应商应按本章“3.2响应文件的组成”列示内容编制响应文件。
3.7.3响应文件应当对询价通知书有关标段内容（范围）、技术要求、售后服务、交验期、投标有效期等实质性内容作出响应。在满足询价通知书实质性要求的基础上，可以提出比询价通知书要求更有利于采购单位的承诺。
响应文件的所有条款与询价通知书要求有任何不同之处，应按《技术偏差表》、《商务偏差表》格式逐一填列。响应文件与询价通知书所有要求存在偏差而未填列的，询价小组有权按照实质性判断原则（实质性要求和实质性响应两因素）评定其为无效投标。供应商应认真编制响应文件并自负此项风险。
3.7.4供应商可对本询价通知书“标段一览表”中所列的所有标段进行分别投标，也可选择其中一个标段或几个标段投标，但不得将询价通知书规定的同一标段的内容拆开投标，否则将按无效投标处理。
3.7.5 响应文件正本一份, 副本份数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正本和副本的封面上应清楚地标记“正本”或“副本”字样，正本必须用永久性字迹填写或打印，副本可为正本完整的复印件；副本应与正本内容一致，正本和副本若有差异，以正本为准。
3.7.6响应文件应按询价通知书相关要求（含格式上标注的要求）由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
3.7.7供应商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可以补充、修改或撤回响应文件，并书面通知采购代理机构。
3.7.8除供应商对错处作必要修改外，响应文件中不许有加行、涂抹或改写；任何修改处（行间插字、涂改和增删等）必须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在旁边签字、或加盖供应商印章。
3.7.9响应文件因字迹或表述不清所引起的后果由供应商自行负责。
3.7.10电报、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的投标概不接受。
3.7.11未按上述要求提供的响应文件将视为无效投标。
[bookmark: _Toc427701585][bookmark: _Toc451005066][bookmark: _Toc91162387]4. 响应文件的递交
[bookmark: _Toc296602445][bookmark: _Toc451005067]4.1 响应文件的密封和标记：
4.1.1供应商应将响应文件的正本与副本密封包装，将响应文件正本和副本用非透明文件袋<箱>密封，在密封文件袋<箱>上标明“供应商名称”、“投标项目名称”、“采购编号”字样。密封文件<箱>袋上的封口处应加贴封条并注明“（开标时间  年  月   日）前不准启封”的字样，并在封签处加盖公章。
4.1.2 为保证响应文件在开标前无启封泄密情况及开标工作的正常有序进行，没有按照上述要求进行密封和标记、并有可能导致误投或提前启封的，采购代理机构有权视情况拒收其响应文件，供应商应自负该项风险，采购代理机构对误投或提前启封概不负责。
[bookmark: _Toc451005068]4.2 响应文件的递交
4.2.1 供应商须在询价通知书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前，将响应文件派专人送交至采购代理机构。
4.2.2 响应文件递交地点：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4.2.3 代理机构有权拒绝投标截止时间以后送达的响应文件。
4.2.4 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代理机构对响应文件的遗失和损坏不负任何责任。
4.2.5 除供应商须知前附表另有规定外，供应商所递交的响应文件不予退还。
4.2.6 电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形式的投标概不接受。
[bookmark: _Toc451005069]4.3 响应文件的修改与撤回：
4.3.1 供应商于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可以补充、修改或撤回响应文件，并书面通知采购代理机构。补充、修改的内容作为响应文件的组成部分。补充、修改的内容与响应文件不一致的，以补充、修改的内容为准。
4.3.2 供应商修改、补充的文件须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的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并作为响应文件（响应文件）的组成，份数及密封要求同响应文件（响应文件）。
4.3.3 供应商在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后不得修改或撤回其投标。 
[bookmark: _Toc427701586][bookmark: _Toc451005070][bookmark: _Toc91162388]5. 响应文件的开启
[bookmark: _Toc451005071]5.1 开标时间和地点
5.1.1 采购代理机构按询价公告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公开开标。
5.1.2 供应商须派代表参加开标会，并签名报到，以证明其出席开标会；每个供应商参加开标会的人数不应超过2人。供应商未派代表参加的，该投标将被视为无效投标。
[bookmark: _Toc451005072]5.2 开标程序
5.2.1 开标前由采购单位代表及各供应商代表检查响应文件密封情况，确认是否启封、有无泄密情况，并由主持人现场征询各供应商意见。无误后拆封唱标，唱标“开标一览表”有关内容以及采购代理机构认为必要的其他内容并记录。
5.2.2 供应商对开标有异议的，应当在开标现场提出，否则，视为对开标无异议
5.2.3 在开标或评审过程中，有效响应文件应在三家以上（包括三家）；有效响应文件不足三家的应予废标。
[bookmark: _Toc427701587][bookmark: _Toc91162389][bookmark: _Toc451005073]6. 评审
[bookmark: _Toc451005074]6.1 询价小组
评审工作由依法组建的询价小组负责。询价小组由采购单位代表和评审专家共3人以上单数组成，其中评审专家人数不少于询价小组成员总数的2/3，评审专家是在监督部门监督下从相关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产生。
[bookmark: _Toc451005075]6.2 评审原则
6.2.1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供应商。
6.2.2 按照同一评审程序及方法审查所有供应商的响应文件。
6.2.3 反对不正当竞争
[bookmark: _Toc451005076]6.3 评审
6.3.1评审工作在询价小组内独立进行。询价小组按照第四章“评审办法”规定的方法、评审因素、标准和程序对响应文件进行评审。第四章“评审办法”没有规定的方法、评审因素和标准，不作为评审依据。
6.3.2在开标、评审期间，供应商不得向询价小组成员询问情况，不得进行旨在影响评审结果的活动。
[bookmark: _Toc451005077]6.4 询价
见第四章评审办法3.5款询价规则。
[bookmark: _Toc427701588][bookmark: _Toc451005078][bookmark: _Toc91162390]7. 授予合同
[bookmark: _Toc451005079]7.1 确定成交供应商方式
除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授权询价小组直接确定成交供应商外，采购单位应当自收到评审报告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在评审报告推荐的成交候选人中按顺序确定成交供应商。若排名第一的成交候选人放弃成交，或者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被查实存在影响成交结果的违法行为等情形、不符合成交条件的，采购单位可以按照询价小组提出的成交候选人名单排序依次确定其他成交候选人为成交供应商，也可以重新采购。
[bookmark: _Toc451005080]7.2 成交结果公告
采购代理机构在成交供应商确定后2个工作日内，在询价公告所述媒体公告成交结果。同时向成交供应商发出成交通知书。成交结果公告期限为1个工作日。
[bookmark: _Toc451005081]7.3质疑：
7.3.1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7.3.2询问或者质疑事项可能影响成交结果的，采购单位应当暂停签订合同，已经签订合同的，应当中止履行合同。
[bookmark: _Toc451005082]7.4 成交通知：
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451005083]7.5 履约保证金
7.5.1在签订合同前，成交供应商应按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向采购单位提交履约保证金。
7.5.2 成交供应商不能按本章第7.5.1项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的，视为放弃成交资格，给采购单位及采购代理机构造成的损失的，成交供应商还应当对损失予以赔偿。
[bookmark: _Toc451005084]7.6 签订合同
7.6.1 成交供应商应在《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询价通知书确定的合同文本以及成交标的、技术和服务等事项与采购单位签订书面采购合同。签订合同时需提交的其他材料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7.6.2 如成交供应商不按时签订合同、拒签合同的，取消其成交资格；给采购单位及采购代理机构造成的损失的，成交供应商还应当对损失予以赔偿。
7.6.3合同生效：成交供应商与采购单位签订的合同，双方签字后盖章生效，并在7个工作日内报同级采购监管部门备案。
7.6.4《成交通知书》、询价通知书及其修改补充澄清、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及其修改补充澄清等，均为签订合同的依据。所定合同不得对询价通知书和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作实质性修改，采购单位和成交供应商不得私下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
7.6.5 评审会后，成交供应商、采购单位之间擅自私下询价、变更中标（成交）标的、价格及招响应文件实质性内容的，有关部门将按相关法规的规定处理。
7.6.7 采购单位与成交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后，合同履行中产生的纠纷、争议，由采购单位与成交供应商按合同条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处理。
[bookmark: _Toc451005085]7.7 合同补充变更
7.7.1采购合同履行中，采购单位需追加或减少与合同标的相同的货物和服务的（即追加或减少原合同标的数量），在不改变合同条款（包括原合同单价）的前提下，双方可以协商签订补充合同，但所有补充合同总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10%，不得调增原合同单价，不得超出项目预算，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10%，应重新组织采购活动。
7.7.2采购单位需追加或减少的货物和服务金额达到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且超过中标（成交）价3%的，采购单位应当自确定变更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变更情况及事由报送同级监察机关。
采购项目在中标（成交）后经有关行政机关批准变更的，批准的行政机关应当自批准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批准文件抄送同级监察机关备案。
[bookmark: _Toc427701589][bookmark: _Toc451005086][bookmark: _Toc91162391]8. 验收
8.1验收时间：所供货物配送完成、具备正常使用及验收条件时，由采购单位成立验收工作组负责验收。
8.2验收工作组：合同履约验收工作应成立验收工作组专门负责，直接参与该项目采购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不得作为验收工作的主要负责人，验收工作组应不少于三人。 大型、复杂或者技术性很强的采购项目，应当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参加验收工作；国家规定强制性检测的采购项目，采购单位必须委托国家认可专业检测机构进行验收。
8.3验收报告：验收后，由采购单位及专家等出具检测验收报告，国家规定强制性检测的采购项目应附国家认可的专业检测机构出具的验收报告。
8.4验收中发现成交供应商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地点或方式履约，提供的货物或服务的数量、质量、性能、功能达不到合同约定的，或者提供假冒伪劣产品等违反合同约定的，验收人员应在验收报告中注明违约情形和事项，并应及时通知财政部门。属假冒伪劣产品的，同时向工商管理、质量监督等行政执法部门举报。
8.5 验收时需要进行破坏性试验的，供应商应进行充分的配合并提供备品备件。
[bookmark: _Toc427701590][bookmark: _Toc91162392][bookmark: _Toc451005087]9. 付款
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427701591][bookmark: _Toc91162393][bookmark: _Toc451005088]10. 其他
10.1 中标服务费等：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10.2 同义解释。询价通知书中：“投标”同义“递交响应文件”，“供应商”同义“递交响应文件的供应商”，“响应文件”同义“响应文件”，“中标”同义“成交”，“中标供应商”同义“成交供应商”，“开标”同义“响应文件的开启”。
10.3 供应商资格条件中包含非法人单位的，询价通知书中法定代表人一词相应包含表示证照标示的负责人； 供应商资格条件中包含自然人的，询价通知书中法定代表人一词相应包含表示自然人，自然人应由其本人签署响应文件、参加投标，不应再授权他人。
10.4  询价通知书第一章至第四章各章中，用序号标示条、款、项、目，例如：1为第1 条，1.1为第1条第1款（简称1.1款），1.1.1为第1条第1款第1项（简称1.1.1项）。“条”包含款、项、目；“款”包含项、目；“项”包含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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